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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廖珉儀
電話：04-37061111
電子信箱：e-2441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4055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09000000E_1145405550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5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

日程規劃」1份，請據以規劃辦理校內各項推動工作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」及「高級

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」規

定，本部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（以

下簡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），向高級中等學校（以下簡

稱高中）、實驗教育辦理者蒐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，

其內容包括學生基本資料、修課紀錄、課程學習成果及多

元表現。

二、因應115年度大專校院考試及招生重要日程之規劃，115年

度依「高三學生所屬學制」，區分為下列2梯次，由高中分

別提交高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基本資料、課程學習成果

及多元表現至「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」，且須完成學生確

認收訖明細資料之程序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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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「學術群」班別：請高中於115年4月20日前完成提交作

業，範疇包括普通科、音樂班、美術班、舞蹈班、體育

班、數理資優班、語文資優班、科學班、原住民藝能

班、雙語部、戲劇班、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、創造能

力資優班、綜合高中學術學程之班別。

(二)「專業群」班別：請高中於115年5月22日前完成提交作

業，範疇包括各專業群科、綜合高中專門學程、實用技

能學程之班別。

三、115年度高中提交高三下每位學生學習歷程檔案，以提交1

次為限；如高三學生有報考大專校院相關入學招生管道之

需求（包括跨考生），其繳交備審資料之方式，應按各該

入學招生管道規定辦理。

四、請各校依據旨揭「115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

檔案相關日程規劃」，就下列事項加強宣導、妥善並及早

規劃校內期程、各處室人力運用等相關系統及行政作業，

以順利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事宜，維護學生升學之

權益：

(一)考量學校提交高三「學術群」班別、「專業群」班別學

生學習歷程檔案之截止時間，學校須訂定學生上傳學習

歷程檔案、教師認證、學生勾選、完成收訖明細等時

間。另規劃115年度高三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期程

時，請各校務必留意期末考時程，以免影響學生權益。

(二)學校、學生須上傳第6學期修課紀錄（PDF檔）至大學甄

選入學委員會或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，請學校依

日程規劃表妥適安排高三下期末考之時程，並依限提供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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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招單位，以維護學生升學之權益。

(三)大專校院考招單位及技專校院考招單位訂於115年4月10

日至4月15日開放測試系統予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，以

檢視第1學期至第4學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及練習勾選上

傳系統功能（如為110學年度以後畢業之學生，可檢視第

1學期至第6學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），請學校協助宣導

並轉知學生於該段期間至系統實作測試。

(四)115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日程規劃，

以「學術群」班別學生報考大學或四技申請入學、「專

業群」班別學生報考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或四技二專技優

甄審入學為主時程規劃；如學生報考大專校院不同入學

管道（即跨考生），須留意其各項日程規定，並以該入

學管道招生簡章為據。

(五)學生畢業前，得至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下載就學期間之學

習歷程檔案，以作為未來升學或就業之用。

五、本案請各校同步轉知校內進修部承辦業務相關同仁知悉照

辦。

六、如各該主管機關規劃於115年度學生上傳、學校提交學習歷

程檔案等重要日程之截止日辦理重大競賽或活動者（例如

嘉義縣政府承辦「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」，訂於115

年4月18日至115年4月23日辦理），請妥為因應。

七、考量各校務行政系統、學習歷程紀錄模組蒐集教師及學生

個人資料，請各該主管機關務必督導所管學校於各項作業
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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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日前完成作業，並應落實且完備資通安全管理及防護

措施、定期辦理系統、資料及檔案備份作業，以保障學校

與學生權益。

八、依據「實驗教育三法」（包括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

例、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

例、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）

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及實驗教育辦理者，請依本部所訂114

學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

時程（另案函知）辦理。

正本：國防部、法務部矯正署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全國高級中等學
校、大專校院附設暨獨立進修學校(新北市私立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除
外)、敦品中學、大陸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國際及兩岸教育司、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
會、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、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
會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（教育大數據系統服務中心）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（校務
行政系統）、亞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澔學學習股份有限公司、巨耀資訊顧問有
限公司、天方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河資訊有限公司、全訊電腦股份有限公
司、虹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吉畝電腦科技有限公司、本部國教署體衛組(均含
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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